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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吳芳瑜
電話：02-7736-5854
電子信箱：fangyu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一)字第11223002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0113-公告-113學年度保留比率 

(A09000000E_1122300215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「113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及保留比率」

公告1份，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第8條第

6項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技專校院(蘭陽技術學院、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、高美醫護
管理專科學校、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、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
技大學、和春技術學院、永達技術學院、大同技術學院除外)

副本：技專校院總量管制小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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